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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威特国欢迎在普遍定期审议期间于 2010年 5月 12日提出的建议，在对这
些建议进行评价之后，谨此作出以下答复： 

82.1. 批准《罗马规约》。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科威特政府签署了《罗马规约》，有关当局正在

批准。 

82.2. 批准《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和《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 

 科威特国拒绝这项建议。 

82.3. 加入 1954年《关于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 

 科威特国拒绝这项建议。 

82.4. 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科威特政府签署了《罗马规约》，有关当局正在

批准。 

82.5. 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包括加入《特权和豁免协定》。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科威特政府签署了《罗马规约》，有关当局正在

批准。 

82.6. 在尽可能最广泛的谈判基础上通过新《劳工法》第五条所指的决议。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内政部长 2010 年发布的第 1182 号部长决议第
(8)条规定，家庭佣工的权利包括工资、年假、最高工作时数、适当生活条件和
雇员的其他福利。 

 家庭佣工的雇用合同规定最低工资、每周工作以 48 小时为限，并确保每周
有休息一天的权利。雇用合同还要求雇主为工人提供适当的食宿、按时支付工

资、工伤赔偿、全薪年假、每两年提供一张免费返回原籍国的机票。 

82.7. 在制定关于妇女权利的新法律期间，尽可能最广义地促进平等原则，

包括国籍、外国人问题和就业领域。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 

82.8. 根据《巴黎原则》尽快设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并对民间社会

开放。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 

82.9. 向特别程序发出长期有效邀请，并在合理期间内答复各条约机构的请

求，无论是提交定期报告还是答复来文。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并期待着与各特别程序密切合作筹备这些访问，

以确保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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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0. 向所有特别程序发出长期有效和开放邀请。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 

82.11. 积极答复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问题特别报告员访问该国的

请求。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 

82.12. 采取进一步行动和措施以进一步促进妇女进入本国司法机关和所有其

他生活领域。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但是，在司法部门内部，科威特妇女积极参与，

担任各种辅助职务，包括在总检察长办公室担任调查员职务和在“法特瓦和法制

司”担任国家检察官，在行政案件中为政府辩护。 

82.13. 确保妇女平等享有就业机会，并促进妇女进入劳工队伍，招收称职的

妇女在各部、外交使团和司法机关中担任专家和管理职务。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 

82.14. 根据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建议，编写和落实关于促进两性平等的

国家行动计划，确保在所有层面和领域纳入两性平等观。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 

82.15. 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以及国家报告中

的保证，尽一切努力制定立法，打击以性剥削及强迫劳动为目的的人口贩运和移

民偷渡。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 

82.16. 将新的《劳工法》扩大到私营部门，涵盖所有群体，包括家庭佣工。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内政部长 2010 年发布的第 1182 号部长决议第
(8)条规定，家庭佣工的权利包括工资、年假、最高工作时数、适当生活条件和
雇员的其他福利。 

 家庭佣工的雇用合同规定最低工资、每周工作以 48 小时为限，并确保每周
有休息一天的权利。雇用合同还要求雇主为工人提供适当的食宿、按时支付工

资、工伤赔偿、全薪年假、每两年提供一张免费返回原籍国的机票。 

82.17. 在新的私营部门劳工法草案中纳入家庭佣工并确保全面的保护，包括

每周休息日、及时完全付酬和限制工时。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内政部长 2010 年发布的第 1182 号部长决议第
(8)条规定，家庭佣工的权利包括工资、年假、最高工作时数、适当生活条件和
雇员的其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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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佣工的雇用合同规定最低工资、每周工作以 48 小时为限，并确保每周
有休息一天的权利。雇用合同还要求雇主为工人提供适当的食宿、按时支付工

资、工伤赔偿、全薪年假、每两年提供一张免费返回原籍国的机票。 

82.18. 以政府监督的家庭佣工居留证取代目前的担保制度。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 

82.19. 废除目前的担保制度，并代之以符合国际标准的条例。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 

82.20. 在科威特住房方案中取消一切歧视性规定。 

 科威特国注意到这项建议。 

 

     


